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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促進精神患者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已設置並公布專線號碼，提供協助就醫、諮詢等服

務，惟多數案件未督導登載通知醫院時間及醫院回覆時間；4.推動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以

提升縣民心理健康，且為協助所屬員工心理健康，提供各項協助機制，惟未同步整合心理健康服

務網絡跨局處資訊，其公開員工協助方案專區提供資訊相較屏東心理衛生資源網絡地圖為少等

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已訂定屏東縣辦理同儕支持員培訓計畫轉介流程作業標準；

2.追蹤輔導機構積極開發案源及鼓勵網絡單位轉介，並將相關資訊公告於衛生局網站，讓個案

穩定於社區生活；3.已督促承作醫院自 113 年 3 月 1 日起應詳實登載通知醫院時間及醫院回覆

時間，以利有效控管緊急諮詢專業救援處置時效，另 113 年 4 月起若發現資料不完整，將函請

承作單位改善，以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4.將整合心理健康服務網絡資源提供縣

政府掛網，並備註說明已與縣政府簽訂合約之資源機構，後續每年更新屏東縣心理健康服務網

絡資源提供人事處同步更新。 

（六）提供平價之行政相驗服務，惟各衛生所申請需求無法有效統整，允宜建置行

政相驗單一平台，並參酌其他市縣檢討行政相驗收取費用基準，以利彙整申請案件

資訊並準確掌握相驗排程，優化行政相驗整體服務。 

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規定，病人非因診治、就診或轉診途中死亡，無法取得死亡證

明書者，由所在地衛生所或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檢驗屍體，掣給

死亡證明書。又內政統計年報列載，屏東縣轄近 3 年度（110 至 112 年度）死亡人數為 8,621

人、9,676 人及 9,518 人，其中經縣政府各衛生單位辦理行政相驗件數為 1,637 人至 2,021人，

約占 2 成，衛生局為提升相驗服務品質，業已訂定「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行政相驗與司法相驗流

程圖」，明定民眾報請行政相驗流程，俾利及時提供服務。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部分衛生

所醫師長年出缺（同表 2）或所內醫師請假，執行相驗醫師人數不僅各鄉鎮市配置不一，每位

衛生所醫師亦須同時支援鄰近衛生所相驗案件，110 至 112 年 8 月底止，屏東市、潮州鎮、東

港鎮、長治鄉、枋山鄉、新埤鄉、林邊鄉、車城鄉及牡丹鄉等 9 鄉鎮市衛生所均存有或曾有需

表 3 行政相驗作業情形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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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枋山鄉 112 年度由枋寮鄉、獅子鄉衛生所支援醫師協助該所開立死亡證明書。 
2.資料來源：整理自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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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鄰近衛生所醫師協助辦理行政相驗情形，內埔鄉衛生所 110 年度甚未辦理行政相驗案件，各

衛生所受理申請案件無法有效統整而讓民眾苦候多時，或衍生民眾額外付費循其他管道申請情

形，為簡化申請流程，並加速申請聯繫統整派案，允宜檢討建置行政相驗單一平台，以利彙整

申請案件資訊並準確掌握相驗排程；2.轄內民眾亟為倚重各衛生所提供行政相驗服務（表 3），

為提升服務質量及兼顧財務健全，允宜參酌其他各市縣檢討行政相驗收費基準等情事，經函請

檢討改善。據復：1.為增加民眾申請管道及加速受理聯繫派案，衛生局於 112 年 12 月 25 日完

成縣府便民平台線上申請測試作業，規劃於 113 年上半年完成整體測試並上線實施；2.衛生局

預計於 113 年 6 月底前辦理資料收集及分析，如：各市縣行政相驗服務及收費方式、分析屏東

縣行政相驗費用成本變動趨勢、消費者物價指數及人口組成等因素，於資料統整後召集相關單

位討論，預計於 8月底前研擬收費政策。 

四、111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室於 111 年度審核報告內列重要審核意見 5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均已研

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表 4）。 

表 4 111年度審核報告所列衛生局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一）持續布建毒品防制藥癮處遇及醫療資源，以完善處遇網絡及提升醫療服務，惟各區域服務資源分布不均，

且指定藥癮戒治及參與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機構數量容有提升空間，有待檢討改善。 

（二）為落實在地安老政策，持續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惟因服務案量持續攀高，長照服務人力離職率逾 2 成，且

布建日間照顧中心、護理之家及交通接送服務未臻周延，允宜積極培育長照人力投入服務體系、充實長照

服務機構安全設備與交通接送服務，以布建綿密之長期服務輸送網絡。 

（三）賡續推動失智照護服務計畫，惟間有公共識能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布建數量未達預計目

標，且個案接受失智社區據點服務執行成效欠佳，允宜以需求導向規劃布建失智服務據點，並提升服務人

力及品質，投入失智照護，建構失智症初級照護模式。 

（四）為促進縣民之健康福祉及提升醫療品質，辦理成人預防保健等預防醫學業務，惟口腔癌、大腸癌及乳癌等

三癌標準化死亡率仍高於全國平均值，C 型肝炎重複篩檢及結核病潛伏患者治療未盡周延，有待加強後續

篩檢陽性個案之追蹤管理，及優化篩檢資訊系統。 

（五）為確保食品安全及維護民眾消費權益，持續配合中央政策辦理食品衛生管理工作，惟間有未以風險評估為

基礎辦理抽驗，且公告之檢驗資訊未充分揭露等情事，有待持續檢討改善。 

捌、環境保護局主管 

環境保護局主管計有公務機關 1 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位 2 個，各該單位決算、附屬單位

決算非營業部分之審核情形如次（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之查核，請參閱戊、肆、重大公共

建設計畫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 


